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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腔衛生學科(以下簡稱本科)為培養學生專業實務能力，促使學生及早體驗職場工作，

增加學生於職場的適應力與競爭力，特訂定校外實習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學生校外實習課程須符合下列目標： 

(一)實習單位須為口腔醫學與照護相關產業，透過本實習課程，學生可學習實務技能與 

   經驗。 

    (二)學生透過參與實習課程，以期能未來與就業銜接提前就業。 

三、學生申請實習單位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學生選填實習單位作業（包含實習選填、異動、補實習）每學年舉辦一次。 

(二)五專日間部學生於一年級至四年級上學期間，專業科目之實習或實務課程之學期成 

   績平均不及格者，不得申請校外實習，不及格者需重修或補考待成績合格後於校外實 

      習申請有效時間內方得提出申請，擋實習則以一次為限。  

(三)二專在職專班學生於一年級至二年級上學期間，專業科目之實習或實務課程之學期 

   成績平均不及格者，不得申請校外實習，不及格者需重修或補考待成績合格後於校外 

      成實習申請有效時間內方得提出申請，擋實習則以一次為限。  

四、填寫「實習單位申請表」注意事項：  

  (一)由於本科實習不強制實習單位提供學生食、宿、交通，因此請以選擇居住所在地附 

近為主。 

  (二)實習單位申請表超過科辦規定期限繳交者，扣暑期實習總成績百分之十；實習期間 

     未經申請或未經本科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而中途自行變更實習單位者，實習時數 

     不予以承認。  

(三)除不可抗拒之因素（例：實習單位發生無法繼續營運等問題；實習生於實習單位遭 

   受不當對待查有實據者），科辦不接受學生於實習期間任意更改實習單位。  

(四)學生欲提出更換實習單位者，需向實習老師提出申請並填寫更換校外實習機構申請 

表，經口腔衛生學科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通過後，始得更換。 

五、實習單位之分發  

    (一)實習學生實習單位選填，必須選填本科審核通過後統一公佈的實習單位，學生不得 

       自行尋找未經審核之實習單位。  

(二)學生申請實習單位時，若該實習單位有面試實習生之需求，實習單位應於臨床實習 

   單位選填前到校面試，並提供面試評分與錄取結果之書面資料供口腔衛生學科留存。 

(三)未參加第五條第二項之實習單位面試、及面試未錄取之符合實習單位分發之學生， 

   應參加臨床實習單位選填。單位選填之先後順序以學年總平均成績之高低決定，並依 

   實習單位需求人數填選，實習單位選填後則不得要求再次更改，實習單位申請表須經 

   過監護人同意並簽名。  

  (四)學年總平均成績之計算方式:            



     1.五專一年級至四年級上學期各學期總成績。 

       2.二專在職專班一年級至二年級上學期各學期總成績。 

       3.若學年總平均成績同分者，以三年級學年操行平均分數作為排序依據。 

    (五)實習期間因故遭實習單位退實習且通過口衛科實習委員會通過者，於該實習年間不 

       得再次申請實習或更換實習單位。 

六、本科校外實習規定： 

(一)五年制專科日間部為兩學期課程，課程名稱分為口腔衛生臨床實習(I)，於四年級下 

   學期修習，共 12學分，實習時數為 648小時；口腔衛生臨床實習(II)，於五年級上 

   學期修習，共 12學分，實習時數為 648小時。實習學分皆於當學期授予。 

(二)二年制在職專班為單學期課程，課程名稱為口腔衛生臨床實習(I)，於二年級下學期 

   修習，共 12學分，實習時數為 432小時。實習學分於當學期授予。 

七、實習成績考核辦法：  

  (一)五專與二專在職專班實習成績為實習成績評值表佔60%、實習進度評核及所繳交之 

     實習報告等整體表現佔40%，以60分為及格標準。    

(二)若學生於實習期間未依規定至實習單位實習或未提出實習單位（地點）異動申請， 

   並取得本科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開會通過，得不承認此實習成績。  

  (三)實習為校定必修課程，不及格者將無法順利畢業。 

 (四)若實習生於校外實習期間表現不良或脫序、且情節嚴重者，實習單位可提出相關事 

     證向口衛科校外實習委員會提出實習生退訓申請；退訓申請經口衛科校外實習委員會 

   召開會議通過後方得實施。 

八、其他注意事項： 

    (一)不論實習單位是否提供保險福利，實習學生均應統一投保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 

體保險。 

(二)實習期間請假，應報實習單位並徵得主管同意後始得准假，並須於本梯次實習結束 

   前補足時數。 

九、實習考核包含學生出勤狀況、工作態度、生活言行及實習成效。 

十、本要點經科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及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